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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有关问题的通知

淄人社发〔2023〕8 号

各区县、经开区、文昌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高

新区人社中心、财金局，各用人单位：

为充分发挥工伤保险费率的调节作用，促进工伤预防，鼓励

安全生产，实现工伤保险费用社会共济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

《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5〕71 号）

《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2〕24 号）

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自 2023 年 6 月起，对参加工伤保

险的部分用人单位，按照所属行业费率档次进行费率浮动。

一、费率浮动范围

本市行政区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、社会

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基金会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

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(以下统称“用人单位”)中浮动周期内

工伤保险支缴率≥100%的用人单位。

二、费率浮动考核指标

以2020年-2022年用人单位工伤保险支缴率为主要考核指标，

对用人单位费率标准进行浮动。工伤保险支缴率，指在一个浮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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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期内,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用人单位工伤职工和供养亲属的工伤

保险待遇金额（不含免于考核金额）与该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

比例。其中,缴费金额中的一次性趸缴的工伤保险费按对应的缴费

年度计入到用人单位的缴费金额。

免于考核金额是指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,发生的工伤保险费

用不纳入费率浮动考核范围:

1.职工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

害的;

2.职工原在军队服役,因战、因公负伤致残,已取得革命军人伤

残证或残疾军人证,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;

3.用人单位一次性缴纳“老工伤”人员风险备用金后，“老工伤”

人员相关费用。

三、费率浮动标准

1.支缴率在 100%-200％（含 100%）的用人单位，按照所属

行业费率档次，在现费率执行标准基础上向上浮动一档；

2.支缴率在 200％（含 200%）以上的用人单位，按照所属行

业费率档次，在现费率执行标准基础上向上浮动二档；

符合本次费率浮动标准的用人单位，如现费率执行标准或浮

动后费率达到所属行业费率最高档次的，不再向上浮动。

支缴率小于 100％的用人单位，暂维持现费率执行标准不变。



— 3 —

四、有关情况处理

用人单位分立、合并、转让的，由承继单位承担原用人单位

的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责任；实行承包经营的，由职工劳动关系所

在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责任；职工（非借调人员）与原用

人单位劳动关系存续期间，在其他用人单位工作时发生工伤的，

由实际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责任；专业劳务公司的输

出人员，在劳务输出期间发生工伤的，由为其参保缴费的用人单

位承担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责任；职工被借调期间发生工伤的，由

原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责任。

职工与用人单位解除、终止劳动关系（包括退休）后被确诊

为职业病的，由负职业病责任的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费率浮动

责任。

五、异议处理方式

市、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费率调整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

浮动结果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告知参保单位。用人单位对费率浮

动结果有异议的,在收到告知后 10个工作日内,向所属经办机构提

出重新核定工伤保险费率的申请,并提供相关材料。经办机构应自

收到用人单位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重新核定,并将重新核定

结果和依据告知用人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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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如遇上级政策变化，按上级政策

执行。

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淄博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8 日


